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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励新时代

新担当新作为”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
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纪念建党97周年，根据省委组织部《关于召开“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励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和市委组织部相关部署，今年“七一”前，全校所有党支部要结合工作实际，结合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一次专题组织生活会，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全覆盖全过程参加。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突出鲜明主题，深入学习讨论。这次组织生活会主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激励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要采取领学宣讲、党课辅导、交流讨论等方式，组织党员集中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上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以及我省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文件，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推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上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没有组织集中学习的，不得召开组织生活会。

二、坚持领导带头，开展谈心谈话。坚持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作出示范引领。会前，通过个别谈话、集体座谈、上门走访等多种方式，深入征求党员群众意见，有组织地开展谈心谈话活动。党支部班子成员之间、党员之间要普遍开展一次谈心谈话。谈心谈话既要交流思想、沟通工作生活情况，又要相互听取意见。同时，要主动征求群众特别是服务对象对党支部班子的意见。党支部书记要带头谈、带头听取意见。

三、认真查摆问题，注重提高质量。党支部班子、班子成员和党员要围绕“四个意识”牢不牢、思想解放够不够、担当作为强不强、作用发挥好不好、自我要求严不严等，深入查摆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召开组织生活会，党支部书记代表班子说明征求意见和查摆问题情况，集体研究提出整改措施，并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班子成员、每名党员都要本着实事求是、出于公心、坦诚相见的精神，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为契机，改进党的组织生活形式，党支部负责人要开动脑筋，认真研究探索，每位党员应当积极关心，多提建议，共同努力使党的组织生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效有益，富有新时代的气息，具有教育性和感染力，不断提高党的组织生活质量。

四、抓好整改落实，确保取得实效。组织生活会后，党支部和个人要对照查摆的问题和党员群众提出的意见，列出整改清单、明确整改事项、作出整改承诺。要从眼前改起、从具体事情做起，抓住最突出的一两个问题马上就改，尽快让党员群众看到变化。要把整改落实成果，转化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体现到干事创业、奋发有为的具体行动上。通过这次专题组织生活会，进一步强化“四个意识”和党员的身份意识，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进一步解放思想、担当作为，为学校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出应有贡献。

各党委、党工委要高度重视，结合实际，对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作出具体安排，组织力量，深入基层一线，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和走过场。专题组织生活会应当集中开展，不得在网上进行。流动党员一般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也可以在流入地党组织参加。

各党委、党工委要对开展专题组织生活会情况特别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所在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情况进行统计和总结，要注意总结基层好经验好做法，《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情况统计表》和开展情况总结请于6月25日前报送至校党委组织部。联系人：袁洁，联系电话：65229428，yuanjie86@suda.edu.cn。

附件：《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情况统计表》

（请至党委组织部网站“常用下载”工具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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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学院（部）、部门、直属单位,市委组织部、省委教育工

委组织处。
苏州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8年6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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